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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大学等十所高校2016年以单考形式定向招收我区在职人员攻读硕士研究生协议书（格式）

甲方(招生单位)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(工作单位)             
丙方(定向生本人)                 丁方(区教育厅）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201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，就丙方攻读硕士研究生事宜，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录取丙方为2016年 __________________专业硕士研究生。

二、甲方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培养方案对丙方进行培养管理。丙方学习期满、符合硕士研究生毕业条件，甲方准予毕业，符合硕士学位授予条件，甲方授予硕士学位。丙方学习结束离校后，甲方须将丙方的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、硕士期间档案等直接寄送丁方，由丁方交乙方政工人事部门保管8年。丙方不得自行携带。

三、 丙方学习期间不转户口，人事档案由乙方负责管理，并保证丙方的学习时间。丙方学习期间的工资、医疗保险、福利待遇和职务（职称）晋升等，由乙方和丙方协商解决。

四、 丙方必须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按时完成学业。丙方毕业后，必须按协议返原工作单位工作，且服务年限不得少于8年，不得违约。

五、丙方在校期间提出变动学籍（休学、延期毕业等）的，须提供乙方的书面同意证明，否则不予办理。

六、丙方如需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，须提供乙方书面同意证明，并另行签订定向协议。

七、丙方毕业前辞职的，甲、乙、丁三方有责任互通情况，建议甲方取消丙方学籍。
八、甲方负责开学一个月内，将已注册的新生录取花名册(复印件)和签订的《定向协议书》寄至丁方。

九、本协议一式五份，经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签字并签章后，自丙方取得正式学籍之日起生效。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各持有一份，一份存入丙方个人档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十、未尽事宜，由甲、乙、丙、丁四方协商解决。

甲方单位公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单位公章：         

甲方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乙方负责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

丙方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方单位公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丁方负责人签字：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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